附件1：                    用户需求书

总则
1、成交供应商必须按国家、行业的标准及采购文件的要求对本项目提供相应的货物及服务。
2、《用户需求书》中凡有“★”标识的内容条款(如有)被视为实质性响应项目、指标；响应供应商必须对此做出回答并完全满足这些要求不可以出现任何负偏离，如果出现负偏离将被视为无效响应。凡有“▲”的内容（如有）为重点评审项目，供应商必须对该标识项目按照要求进行真实应答描述。
3、本项目由成交供应商负责采购文件对成交供应商要求的一切事宜及责任。响应报价中不得包含采购文件要求以外的内容，否则，在评审时不予核减；若响应报价有缺漏项的，缺漏项部分的价格视为已包含在响应报价中，成交后不作任何调整，采购人将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4、本项目不允许提交备选方案，不允许联合体响应、转包或分包。
项目名称：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2026年护士节纪念品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PYCG-HL-202604-11
采购内容：

纪念品以套装形式采购，一份护士节纪念品包含1个保温杯和1个充电宝，含单独的精美包装，详见采购清单。

（一）采购清单
	序号
	货物
	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
	单位
	数量（份）
	单价最高限价（元/份）

	1
	保温杯
	详见“技术标准与要求”
	个
	约412份，实际结算以实际采购数量为准。
	120

	2
	充电宝
	
	个
	
	


（二）本采购清单的数量为预估采购数量，采购人无法保证成交数量与上表一致，结算时以实际发生量为准。
（三）本项目核心产品：保温杯、充电宝。
四、技术标准与要求

（一）保温杯参数要求

1.产品颜色：黑色、白色等
▲2.产品材质：外壳304不锈钢，内胆316不锈钢（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加盖供应商公章）

3.产品容量：≥350ml

▲4.保温时效：58°以上（6小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加盖供应商公章）

5.产品尺寸：约174×62.5mm

6.产品净重：约170g

▲7.保冷时效：12°以下（6小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加盖供应商公章）

（二）充电宝参数要求

1.产品颜色：黑色、白色等
▲2.输入接口：Type-c，自带双向快充线（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加盖供应商公章）
▲3.输入参数：5V⎓3A  9V⎓2-2.5A（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加盖供应商公章）

▲4.输出接口：Type-c/USB-A（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加盖供应商公章）

▲5.电池容量：10000mAh（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加盖供应商公章）

▲6.产品尺寸：≤15×7.5×1.6cm（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加盖供应商公章）

▲7.电池种类：锂聚合物电池（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加盖供应商公章）
五、商务要求

	交付时间
	★1.成交供应商应保证充足的货源，保证供货，在收到采购人下单通知后10日内把货物交付完成。（提供承诺函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交付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有效期
	从提交响应文件的截止之日起90日历天。

	付款方式
	1.本项目的款项以人民币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2.成交供应商按实际采购量结算并开具对应金额的发票，采购人在收到成交供应商的款项发票等申请资料且核对无误，经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支付，从收到发票当天算起60日内支付款项。

	报价说明
	1.本项目以一份纪念品套装的单价形式报价。每份纪念品套装单价报价须不高于单价最高限价，否则将导致报价无效。

2.报价为产品配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的人民币含税价，包括但不限于产品价格、包装、运输装卸费用、人工费、保险、关税、销售税、其他税以及项目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其他隐含的费用。

	验收要求
	1.成交供应商应给出项目详细的供货清单，由采购人确认。当货物到达采购人指定的配送现场后，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依据供货清单共同对货物进行开箱检验，并对货物的数量、品质进行逐项检查。

2.验收以采购人的验收为准，应满足采购人的货物规格（参数）要求，需提供检测报告，由采购人、成交供应商共同进行货物的验收，依照国家有关标准、项目要求进行。

3.货物验收不合格或发现以次充好的，采购人有权无条件退货，成交供应商必须在3日内提供符合项目约定的产品，否则，视为成交供应商逾期交货，将按项目条款进行处罚。
4.验收完毕由采购人及成交供应商在送货验收单（或供货单）上签名。验收合格后交付采购人，采购人不承担因验收不合格所产生的配送、人工等相关一切费用。

	质保期及售后服务
	★承诺责任三包，三个月内包退，包换，一年内包维修；送货应与样品绝对一致。（提供承诺函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违约责任
	1.成交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必须是原厂原装正规品牌的合格产品，符合国家及行业的相关规定以及响应文件承诺，如不符合要求，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限期更换符合要求的新产品，否则采购人将无条件退货，终止项目，所产生的一切损失均由中标人承担。 

2.成交供应商必须严格按双方签订的项目要求及供货计划按时供应，成交供应商应按与采购人确认的每批次采购单规定的时间提供服务，除不可抗力外，只要供货延期，成交供应商需以该欠货物的总款额为基数，按每日2%的标准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

3.若在项目履行期限内成交供应商未按项目履约或整改不达标或供货率达不到总体货物10%的，采购人有权终止项目。

	其它
	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可列明在采购包实施过程中要求采购人提供的配合条件，所列配合条件采购人将尽量配合解决，但不代表采购人全部接受，采购人有权全部或部分拒绝供应商提出的配合条件。


六、样品 

1.供应商将密封的响应样品在截止时间前送达评审地点，否则采购人应当拒收。

2.递交的实物样品要求：

（1）供应商在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须向采购人递交所投产品中1个保温杯和1个充电宝作为样品。

（2）未提供样品的，评审方案中对应的样品评审内容不得分。
3.在采购项目完结之后，成交供应商的样品将由采购人封存，作为实物样品及验货的质量标准之一，在验收工作全部完成后退回成交供应商。若成交供应商所交付的货物或与样品不一致时（采购人要求更改样式的除外），采购人有权追究成交供应商相应的法律责任；交付货物不符合样品的相关要求，采购人有权拒绝接收货物。

4.供应商的样品不能相互共用。

5.没有按采购文件要求递交的样品采购人不予接收。

6.采购人仅对供应商提供过来的样品进行接收，对样品的破损或质量概不负责。

7.由于场地空间有限，敬请各有关供应商支持配合。采购结果公告发布后，成交供应商的样品由采购人封存，作为履约验收的依据之一。未成交供应商应在本项目结果公告发布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到采购人处取回样品，逾期不取回样品的，则视为自动放弃样品的所有权，采购人有权处置相关样品。

8.样品必须独立封装，封口处加盖供应商公章，外包装必须贴上以下封面：

	响 应 样 品

项目名称：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2026年护士节纪念品采购项目

供应商：

样品清单：

供应商地址：
日期：

于“     年   月   日   时   分”（截止时间）前不得开启


注：必须保留耐久性标识，包括样品规格、材质、功能等标识；封装样品时应标明样品名称。

